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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万今

1. 2023 年 12 月 14 日，答辯人根據 《 個人資料（私隱）

條例 》 （ 第 486 章 ） （「 《 私隱條例 》」 ）第 39(2)(d) 條

和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（「公署」）的 《 處理投訴政策》

第 8(h)段，決定不就上訴人的投訴進行調查 （ 「該決定」） 。

上訢人不服決定 ， 向行政上訴委員 會 （ 「委員會」）提出

上訴 。

案（牛背景

2. 於 2023 年 7 月 20 日，上訴人向法律援助署（「法援

署」 ） 郵寄一份查閱資料要求表格 （ 「該要求」 ），以 查

閱上訴人早前向法援署遞交的法律援助申請的申請表格

（「該申請表」 ） 。於 8 月 26 日，上訴人致函法援署促請

其盡快處理該要求，並於信件的主旨中標明與該申請表有

關的檔案（「該檔案」）編號。由於一直沒有收到法援署

的回應，上訴人於 10 月 6 日向公署投訴法援署沒有按照

《私隱條例》的規定處理該要求。

3. 公署在收到投訴後向法援署作出查詢了解事件，並取

得相關資料及文件作考慮。法援署於調查後發現，法援署

於 2023 年 7 月 21 日 收到該要求時，負責處理該檔案的律

師正值休假，同組別的另一位律師曾指示文書助理提取該

2 



檔案以作跟進，惟該文書助理一直未有按指示提取該檔案

予律師處理，法援署因而未能及時跟進該要求。

4. 另外，法援署表示於 2023 年 8 月 29 日收到上訴人 8

月 26 日的信函後，負責律師已隨即要求律政書記查核信

中所述情況及索取有關檔案查閱，但由於當時法援署正處

理上訴人因法援申請被拒而提出上訴的事宜及上訴人對法

援署的投訴，負責的律師因而沒有及時跟進該要求 。

5. 在公署介人後，法援署透過 2023 年 1 1 月 8 日的信

函回覆該要求，並於 1 1 月 9 曰向上訢人面交該申請表的

複本。

6. 根據法援署有關處理查閱資料要求的既定程序，負責

職員在收到查閱資料要求後，需盡快轉交部門的副主任秘

書（即部門的個人資料私隱主任）以供開立檔案。部門的

副主任秘書負責保管檔案、協調有關組別或負責的職員跟

進，以及監察處理進度，確保按照《私隱條例》相關規定

處理查閱資料要求 。 法援署會定期透過電郵向部門內各職

級員工傳閱相關部門通告 ， 當中內容包括提醒員工處理查

閱資料要求的 40 天法定時限，以及如未能於 40 天完成處

理時部門主管需採取的行動。

7. 由於法援署沒有在收到該要求後的 40 天內依從該要

求，或就未能如期依從該要求向上訢人發出第 19(2) 條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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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的書面通知，亦沒有於 40 天屆滿後在切實可行的範

圍內盡快依從該要求，答辯人因而認為法援署違反了《私

隱條例》第 19 條的規定。

8. 對於是次事件中個別員工未有按法援署既定的指引

及程序處理該要求的情況，法援署表示高度重視事件，並

承認法援署對當中所涉的人為錯誤責無旁貸，法援署為此

深戚抱歉。在事件後，法援署除嚴厲訓誡涉事職員外，亦

已向全體員工發出電郵通告，提醒他們在收到查閱資料要

求時，必須按照部門的相關指引及程序儘快處理。此外，

法援署亦表示會加強定期向全體員工傳閱相關部門通告的

安排，並會要求各級主管人員加強對其管轄的前線員工（尤

其為經常處理各種來信的文職人員）的培訓與督導，以提

高各職級員工對查閱資料要求的警覺性，確保他們在收到

資料查閱要求時按照相關指引及時跟進處理，避免類似情

況再次發生。

9. 上訴人確認在 2023 年 1 1 月 9 日收到該申請表的複

本，惟她不滿法援署於 7 月 21 日收到該要求 1 1 1 天後方

向上訴人提供文件。就此，上訴人要求公署調查法援署是

否有人員故意延遲處理該要求。

10. 對於上訴人的上述意見，法援署重申本個案情況是源

於相關人員未有按法援署的既定指引及程序行事，導致法

援署在公署介人前沒有採取任何行動處理該要求，有關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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誤純粹由人為失誤導致，當中並沒有任何故意拖延處理的

情況。在公署介入後，法援署已馬上安排向上訴人提供該

申請表的複本。

1 1. 答辯人於 2023 年 12 月 14 日的信件中（「決定書」），

回覆上訴人就該投訴的查詢結果。當中，答辯人在該信件

中陳述相關跟進情況，並指出其認為法援署違反了其內部

指引的規定及《私隱條例》第 19 條的規定 。

12. 此外，答辯人亦向上訢人交代了該決定，解釋其考慮

過的因素，特別是法援署巳經向上訢人提供了該申請表格

的複本，並就個案採取一連串改善行動，當中包括嚴厲訓

誡涉事職員、發電郵通告提醒職員按照相關指引及程序行

事、加強定期傳閱相關部門通告的安排，以及對前線員工

加強相關的培訓與督導，答辯人認為就本個案進行調查亦

不能合理地預計可帶來更滿意的結果。

13. 雖然如此，答辯人已去信警告法援署，要求法援署須

以本個案為借鑑，並進一步向全體職員提供培訓，以及定

期傳閱有關指引，確保職員緊遵《私隱條例》的規定處理

查閱資料要求。

14 . 上訴人不滿該決定，遂向委員會提出本上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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魔7乎苹窰旳《私隱條例》及《扈理授酥政英》旳絛文

15. 《私隱條例》第 8 條規定：

「（])蓴貝纜－－

(a) 翦痘守菰條倒條文在出監察及監管；

(b) 倨造及協劭茌袤簧霫萸甩者約團體為第

12 條約施行礙備寶榜守剧，以在遽守広絛例條

文（尤英是各尿障責臀原剧）方面搓僙指引；

(c) 倨進對広條倒約條文（尤英楚吝尿順責蘑

原剧）約認識及理屏以及遽守；

(d) 對孢認為可影響在個人簧喜方面約個人

私隱旳韙譔剷定約法倒（苞恬跗屬法倒）血以審

椽，蕈向建議剷定諺法例旳人羱告英審陔緒果；

(e) 璡孖視察，包恬對屬政府苴門翦法定法團

旳簧祠梗尼者所使甩旳圧何個人資肩糸統旳視

察；

(f) 為更傕堀蔀行危旳耳危職紇而對簧霫嬉

理及育訊科授進行研究及監察萁發展，以屋見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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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等潑展在個人賚喜方面對個人私隱相當可定

有旳不利影響；

(g) 璵——

(i) 在杏港以夕f在阿疤方蔀行蓴貞認為

芻襄在本條倒了旳圧伺職態相傚（不論全

剷縂鄗分相俶）旳職紇旳人，進行聯絡及

台隹；及

(ii) 誤等人士在嘉些相互關注旳蕈夢及

在個人簧蘑方面旳個人私隱旳專賡方面

谁行聯絡及台悍；及

(h) 蔀行相鏮本條例裁襄勊戌文法剧委予（苞

旳耳危織飽 。」

16. 《 私隱條例 》 第 18 條規定：

「（]) 圧何個人網約表－名個人旳有關人士芍緹出

內容如下旳要求—一

(a) 要求簧喜梗历者告知勊該俛房者晏否特

有謀名個人屬英責祠當專人旳個人責臀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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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如該責群梗甩者」寺有該簧喜，要求陔梗房

者提供一倪誤簧群約複孟。」

17. 《私隱條例》第 19 條規定 ：

「 (1) ……簧蘑梗房者纜在吸到由菜人搓出約賚閱

簧稈要表俊旳 40 月內，以下冽方式，尕症陔頊要求

(a) 如該簧喜梗房者」寺有屬諺嗩要求旳標

旳之個人責祠－－

(1) 以書面告知搓出要衷者陔簧霫梗

尼者特有謀簧蘑；及

(ii) 搓供一汾該資喜旳複本；式

(b) 如譏簧肖萸甩者彭無蓀有屬陔頊悪求

旳標旳之個人責喜，以霽面告知緹出要衷者

陔簧臀梗甩者輩窯持有諺責喜。

(2) 凡貸喜梗房者不fj5 在筹 (1)式 (JA)戲指明旳

朔間內俵症查閱簧蘑要衷，危一—

(a) .0真在諺芻間屆滿前—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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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) 蘸冑面適知告知搓出悪求者您不

給如勗俵從謨頊要求，以及冥理由；及

(ii) 在危跪俵症陔頂要求旳鈪圍（如

有旳話）內，俵症誡頊要衷；及

(b) 疸在誤朔間屆瀟倭，在初寶可庁旳鈪圍

內盡袂傢症翦盡袂完全俵症（視屬何惰況而

定）誤頊要求。」

18. 《私隱條例》第 39(2)(d) 條規定：

「 (2) 如蓴貞在顧及有關備案旳所有惰況俊，傕訥有

以下憤況，勊可挹疤進庁戎決定終止由授訢引發旳調

查——

(d) 因為圧何英您理由，調查英進一步調查是

不必要約。」

19 . 根據答辯人的《處理投訴政策》的 (B) 項第 8(h) 段：

「 8．條倒第 39(1)及 (2)條鑂廚蓴貞可約惰挹絕進行

或浣定終止調查旳各稠理由。在引甩這些理由蒔，公

署約政筴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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勗办，公署可認為徂纜進行調查戎繼續進行調查，如:

(h) 公署已翦有關個案筵存調厚，式肢授訢者已採

戢鷂正搓施，萸墓屄淇勊實際惰況旳考慮，致令公署

認為剖個案進行調查式繼續進行調查，恋不脆合理勉

預計可帶來更滿意旳綰琹；」

20. 《私隱條例》第 50 條包括以下條文：

「 50. 蔀行鍾知

(]) 如專貞在完庇－頊調賚痿，認為有關責蘑

梗房者正在戎已經禕反本條例之下約祝定，蓴

貴可向陔責臀梗房者送逵書面鍾知，描示該責

蘑俛甩者絹正該嗩逵反，以及（如遞當旳喆）葯

止諺贗違反再發生。

(JA) 身訂1)恙「乃f指島I蔀存過紅］；真——

(a) 述叨蓴貝持有癆(])獄提遞旳意見，

以及蓴屬特有誠意晃旳理由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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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指呀——

(i) 蓴貞認為正在裁巳禮述反旳弱

定；及

(II) 構咸該頊逵反約悍為網不岸為；

(c) 指廚有關簧祠使甩者纜採敗湛麼步

驟（包括序止圧何在為萸庁為）以絹正謨

頊違反，以及（如遞當旳詣）閼止該頂遞

反冉羨生；

(d) 指廚纜屄阿曰裁之剪採敬該等步驟；

及

(e) 蔚有本條旳文広。

(2) 在決定是否送違蔀行瓶知蒔，蓴貞頊考慮

該鍾知所關乎旳逮反，是否已對報是否相當可

紇倉對屬陔逮反所關乎約個人簧臀旳簧稈當事

人約個人，倣戌揭害式囷瘦。．．． 」

21. 《私隱條例》第 5OB 條為：

「 50B．關乎浣有遲症蓴貞旳要求等旳罪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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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葯互理獴

(])丑何人如有以下惰況，郎屬狙罪— 一

(c) 謀人在蓴貢報在圧伺訂廚人真蔀行

本g/J之下約職跪裁孖梗菰嵓之下約權力

約遞程中——

(1) 向專貢戎該人貞非出謀人知

鍾屬虛屐璵不相倡屬莫寶旳隗蠕；

虱

(l1) 以英勊方式在知惰下諜導蓴

貞蒭謀人負 。

(2) 丑伺人招癆(])戲所訂罪庁，一經定顯，

可處第 3 級齶厥及監秦 6 個月 。 」

22 . 上訴人在其 2O24 年 l 月 18 日的上訴通知書中表示，

上訴理由是私隱專員拒絕對本案作出調查，以致她無法就

法援署是否有人員故意拖延她的查閱資料要求作出核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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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 . 上訢人綜合法援署案中處理上訴人的查閱資料要求

的流程，指出法援署的文書助理未有按指示提取該檔案以

作跟進後，負責的律師雖有在該要求提出後第 39 日收到

上訴人查詢信件，但他以至律政書記均沒有就上訴人的要

求作出跟進，所以牽涉最少 3 位員工。法援署是在第 102

日收到答辯人的查詢信件後，到第 1 1 1 日才向上訴人提供

資料複本。上訴人認為《私隱條例》在香港實施已最少有

25 年，而法援署對查閲資料要求設有指引，所以很難想像

政府部門在本案一事中，人員違反既定指引，完全繞過部

門副主任秘書。

24 . 上訢人在其書面申述及陳詞中承認她其實不清楚法

援署是否有人員故意拖延她的查閱資料要求，但認為從上

述種種跡象反映出答辯人完全有需要調查在有詳盡指引及

人員已熟悉有關條例的要求的情況下，法援署到底為何依

然出錯（是否單純的因為人員的疏忽？如是答辯人亦應對

本案展開調查，以便答辯人獲得的資料獲《私隱條例》第

5OB 條保障）。她希望行政上訴委員會頒下指示答辯人對

法律援助署署長展開調查的命令，讓答辯人進一步就本案

作出更深入的研究及分析。

25 . 就答辯人賴以「本個案即使就個案進行調查亦不能合

理地預計可帶來更滿意的結果」為由拒絕進行調查，上訴

人稱否定答辯人的這個論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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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. 上訴人指出，由於答辯人就本案並無向法律援助署署

長作出調查，所以在未有行使《私隱條例》下的法定權力

下，答辯人在本案獲得的資料中是不受《私隱條例》第 50B

條保障。她認為就本案進行調查的其中－個更滿意的結果，

是確保答辯人所獲得的資料受《私隱條例》第 5OB 條保障。

27; 上訴人引用若干典據解釋，即使《私隱條例》第 50(1)

條表示答辯人可 (may) 向資料使用者送達執行通知，在某

些情況下，答辯人是有責任必須 (under a duty/bound to) 

向資料使用者送達執行通知，而決定哪些情況屬於有責任

必須向資料使用者送達執行通知，涉及到《私隱條例》的

法例詮釋。

28. 當中，上訴人亦有依賴《 2011 年個人資料（私隱）

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附件內闡釋有關《私隱條例》第 50 條

的相關修訂，以說明私隱專員在資料使用者已違反《私隱

條例》規定時，無論有否證據顯示有重複違規的跡象，均

可發出執行通知。所以，她認為答辯人賴以法援署已經作

出糾正，以及是法援署已向上訴人提供了有關的申請表複

本，而拒絕發出執行通知／進行調查，看來實在是違反了有

關的立法原意。

29. 上訴人認為，綜合有關的立法原意及《私隱條例》第

50(2)款來看，決定是否發出執行通知的因素，應為該項違

反的嚴重程度。這也是答辯人惟－應該考慮的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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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. 上訴人強調，違反《私隱條例》第 19 (1) 款屬於刑事

罪行。這反映法援署在本上訴案中的違反的嚴重性屬非常

嚴重。她又認為如非由答辯人介入的話，法援署可能一直

也不回應上訴人的查閱資料要求。上訢人認為答辯人須向

法律援助署署長送達執行通知，以防止（對照 《 私隱條例 》

第 50(1)款）該項違反再發生。

答辯人約同感昃僳諤

31. 委員會留意到答辯人就法援署違反了《私隱條例》第

19 條一事並無提出異議，亦就本上訢案應以重審方式進行

的立場與上訴人基本上一致 。 儘管雙方就上訢案應以重審

方式進行的原則於聆訊上進行了詳細的探討，委員會認為

毋須就答辯人的相關陳詞再詳加敘述。

32. 就上訴人質疑法援署是否有人故意拖延處理該要求，

答辯人表示已於決定書第 13 段向上訢人指出，個別機構

的內部行政事宜並非 《 私隱條例 》 及答辯人職權範圍內處

理。在調査過程中 ， 法援署曾向答辯人表示，本案是源於

相關人員未有按法援署的既定指引及程序行事，導致法援

署在答辯人介入前沒有採取任何行動處理該要求，有關延

誤純粹由人為失誤導致，當中並沒有任何故意拖延處王里的

情況。另外，答辯人亦於決定書內向上訴人轉述法援署的

回覆。就法援署的內部的行政處理程序，答辯人已於決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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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回覆未能作出評論，因此答辯人建議上訴人可就有關事

宜聯絡申訴專員公署。

33. 答辯人表示，《私隱條例》的詳題亦指出「本條例旨

在個人資料方面保障個人的私隱，並就附帶事宜及相關事

宜訂定條文」。答辯人的法定職權已詳列於《私隱條例》

第 8 條內，其職能只集中與《私隱條例》相關的事項。而

根據《私隱條例》第 8(l)(a)條，答辯人須就遵守《私隱條

例》作出監察及監管。答辯人重申，只會就法援署有否違

反《私隱條例》的條文作出裁定，而並非就法援署的內部

行政方式及處理程序作出決定（例如個別人員有否疏忽或

拖延、有否按照內部既定指引行事等）作出決定。因此法

援署的內部行政處理並非《私隱條例》所管轄。

34 . 就法援署違反了《私隱條例》第 19 條的規定，答辯

人已經向法援署發出警告信，要求法援署向全體職員提供

培訓，以及定期傳閱有關指引，確保職員遵守《私隱條例》

有關處理查閱資料要求的規定。考慮到法援署已採取一連

串改善措施，而上訢人亦確認已經收到該申請表格的複本，

故答辯人決定不就上訴人的投訴進行調查。

35 . 上訴人在上訢人申述中提出反駁，指答辯人在一份視

察報告中對某電力公司的措施作出評估，故認為答辯人可

干預該公司的「內部行政事宜」。答辯人不同意上訢人的

說法。在調查投訴或視察中，答辯人所審視的是有關機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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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否訂立相關措施或指引，而有關措施是否足夠以履行《私

隱條例》的要求。

36. 在本案之中，法援署向答辯人表示已就處理查閱資料

要求方面制訂相關政策、指引及程序，並定期透過電郵以

供部門內各職級員工傳閱。法援署亦向答辯人提供一份該

署處理查閱資料要求的內部指引，指引內容訂明必須按照

《私隱條例》的法定時限 40 日內處理有關查閱資料要求

的規定，如未能履行有關規定，需於 10 個工作天通報上級

或部門副主任秘書。綜觀本案而言，法援署已有既定程序

及措施依從查閱資料要求。根據法援署進行的內部調查，

有關事件是源自個別員工並未按部門既定指引及程序處理

查閱資料要求，法援署亦表示高度重視是次事件，並採取

措施避免類似情況再次發生。

37. 答辯人援引以下節錄自行政上訴案件 2O04 年第 32

顰一案的意見，「授訶傕人運反有關條倒，等同指捏勊人

狙罪，玭乃嚴重指捏，因勗役諺需要有傢鏮，苞括繒鏮和

理擷，私隱蓴貞方要考慮授訢垕否有傢嫁，郎是表面上役

訢晏否有證擴和理獴支蓀，才決定是否展開調查，不然，

不怛愈對波授訶者造戍不公平，而且曾間持纓容無理役諺，

濫眉役酥機剷。」

38. 答辯人表示即使上訴人所指的拖延處理查閱資料要

求是涉及答辯人的管轄範圍，上訴人只是提出質疑有人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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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拖延處理該要求，並未有提出實質證據支持其說法。答

辯人又指，上訴人具有舉證責任，提供具體理據或證據以

支持其說法；可是，上訴人在本案中只是再次提出同一質

疑，但並未有提供進一步理據或證據以支持其說法 。

39. 答辯人認為本上訴旨在釐清答辯人的決定之合理性，

亦即答辯人根據《私隱條例》第 39(2)(d)條行使酌情權達

至不就上訴人的投訴進行調查的決定是否恰當 。

40. 答辯人倚仗委員會在行政上訴案件 2OO4 年第 52 號

一案的意見。在該案件中，委員會認同《私隱條例》第

39(2)(d) 條賦予答辯人廣泛的酌情權是否進行或繼續調

查，如在考慮所有有關個案的情況後，答辯人認為因為任

何其他理由，調查或進一步調查是不必要的，答辯人可拒

絕進行或繼續進行由投訴引發的調査 。 此外，委員會在巨－

政上訴案件 2OO4 年第 47 號一案亦認同《私隱條例》第

39(2)(d)條賦予答辯人廣泛的酌情權，答辯人可以基於任

何理由不對一宗投訴進行調查。只要決定是合理，合法和

根據既定程序作出的，委員會是不會干預決定的 。

41. 根據委員會在行政上訴案件 2Ol3 年第 27 號一案的

意見， 《 私隱條例 》 的性質是屬於補救糾正而非懲罰性質 。

當考慮到有關條例的本質是補救糾正及事件的整體實際

性，若進一步調查並不能合理地預計可帶來更滿意的結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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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辯人在考慮到《處理投訴政策》的第 8(h)段後，應行使

條例第 39(2)(d)條的酌情權終止調查。

42. 答辯人指出《私隱條例》第 50 條賦予答辯人酌情權，

以決定是否向資料使用者發出執行通知。根據《私隱條例》

第 50(1)條，如專員在完成－項調査後，認為有關資料使

用者正在或已經違反本條例之下的規定，專員「可」向該

資料使用者送逵書面通知，指示該資料使用者糾正該項違

反，以及（如適當的話）防止該項違反再發生。在行使該

酌情權決定是否送達執行通知時，專員須按照《私隱條例》

第 50(2)條，考慮所關乎的違反，是否已對或是否相當可

能會對屬該違反所關乎的個人資料的資料當事人的個人，

做成損害或困擾。

43. 就此，答辯人引用委員會於行政上訴案件 2O23 年第

匕這直一案中有關行使條例賦予酌情權的原則的討論。該案

指出，當行政機構行使酌情權時，它們也需注意一些普遍

原則如：在法律上，酌情權是沒有絕對的；行使酌情權是

需要符合法例的真正原意及意思；它們只能為着達到條例

相關目的而有效地行使酌情權；以及在行使酌情權作出決

定時，它們只能考慮相關的因素，並排除無關的因素。

44. 該案的委員會考慮到，「由屄不學旳專實是協進儈巳

屄 2022 年 4 月 7 曰符該逋告罽除，所以本委貞獪認為郎

梗答辯美人恨獴《傌人貸蘑（私隱）條例'》 (第 486章）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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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 條而向協進愈發出蔀行鍾知，諺新行遹知苞不紇夠帶來

更有效及更滿意旳殻果。」

45. 另外，參考委員會於行政上訴案件 2O20 年第 23 號

一案的意見，答辯人有權視乎違規的性質、範圍和嚴重程

度，決定是否需要根據《私隱條例》第 50 條發出執行通

知。該案的委員會指出，相關受約束人既已自願就糾正措

施作出書面承諾，答辯人即使繼續調查該宗投訴，得出的

結果也不會比目前為佳。在任何情況之下，這個結果與由

答辯人發出執行通知的原意和效用無異。

46. 參考上述案件的意見，答辯人不認同上訴人的說法指

答辯人有責任必須向違規的資料使用者（即法援署）送達

執行通知，而該項違反的嚴重程度是答辯人惟－應考慮的

事宜。再者，答辯人認為雖然法援署有違反《私隱條例》

第 19 (1)條，然而在考慮本個案所得的資料後，答辯人認

為沒有證據證明法援署蓄意延誤履行上訴人的該要求，故

違反《私隱條例》第 19 條是否構成刑事罪行，就本案而

言，並不構成考慮因素。

47. 有關上訴人於上訴人援引《私隱條例》第 50B(l)(c)

條，並認為答辯人應該就本案進行調查，以確保上訴人得

到《私隱條例》第 SOB 條的保障。答辯人並不同意上訴人

的說法。答辯人指出，答辯人已就個案行使第 5OB 條所指

「本部」（即《私隱條例》第 7 部，當中包括《私隱條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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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7 及 39 條）的權力，而在處理上訢人的投訴期間，答

辯人並未發現有證據證明法援署違反《私隱條例》第

50B(l)(c)條，因此上訴人的說法不成立。

48. 綜觀本個案而言，雖然法援署有延誤履行上訴人提出

的該要求，但有關延誤並未有對上訴人造成實質或重大損

失或損害。考慮到違規的性質、範圍和嚴重程度，包括法

援署對事件表示深飯歉意，答辯人亦已於 2023 年 12 月 14

日向法援署發出警告信，答辯人認為法援署既已經採取一

連串改善措施，上訴人亦已取得所要求的該申請表格複本，

這個結果與由答辯人發出執行通知的原意和效用無異，即

使就上訴人的投訴作進一步調査，得出的結果也不會比目

前為佳。故此，答辯人合理地認為在此情況下向法援署發

出執行通知並非必要。

49. 因此，答辯人行使《私隱條例》第 39(2)(d)條賦予的

酌情權，不就上訴人的投訴進行調查是合理、合法和根據

既定程序作出的決定，而該決定亦符合答辯人《處理投訴

政策》的第 8(h)段。綜上所述，答辯人認為上訴人提出的

理由不成立。

委貞儈旳詮釋方縂

50. 正如雙方所指，委員會在聆訊呈交本席席前的行政上

訴並作出裁決時，是以重審的方式裁決案件曲直，而非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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靠覆核。委員會具有上訴管轄權，並非僅是監督管轄權。

本委員會毫不懷疑，我們並非受制於答辯人所作的決定，

並有義務審查面前的證據後作出獨立決定。正如高等法院

上訴法庭法官張澤祐在 Li Wai Hung Cesario 訢：

Adm in is t ra t.i ve Appea 1 s Boa rd 品 Anor 一案（未經報導，

2016 年 6 月 15 日，民事上訢 2015 年第 250 號）第 6. 1 段

指出：

「《 f了政上辉委貞善條例》 （第 442 章）癆 21(1)絛

硯訾委貞愈訢訟旳進行，羅然覃薰使甩＇厚聆訊'­

祠，祖謨條腐予委貞儈與管蘑權一致旳廣泛權力，萸

委貞詹可以再聆訊方式弒決案芹囧直。因屁，委貞儈

有權：

l) 授受口麵及文存證嫁（第 21(1)(b)條）。

2) 視定圧伺人出席｀在證及出尕文存（男 21(1}(c)

條）。

J) 詔問證人及視定危仃同答問題（第 21(1)(e) 條）。

4) 確認｀更改戎捲詡續上酥反對旳決定（第

21(1)(})條）。」

［中文譯本］

51 . 此外， Li 昀 i Hung （見上文）案第 7.6 段指出，「在

炭決寀（牛囧直約上訢中，上酥人必瘠説明下級決定是鐠誤

旳理緤，審蔬小紹符審理這些上訢理獴。怛這蕈不意咪羞

審泰小緒纜重商蔀行原訟決筴者旳職責，以及搓出自己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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炭決緒果和理由。視實中審蔬小紹霏券如勗邏悍，更伺況

審颜小紹已駁固上齶人搓出旳上酥理緤。如審茨小紹本同

意決筴者旳蔬決，應搓出自己對菜些旉頊旳歲決，怛是如

審綴小紹同意歲決，剧呵且持採綑英非為自己旳颜決。一

骰而言，委貞愈菩至下需要廚示確認網採約有關泰決，而

可以英勊方法袈達，例如指出決筴者在票個問窟上蕈無出

錮，豌暄示委貞魯已碲認裁採約有關颜決。窯論如阿，戎

仍＇不紇覃霫所梗甩約蔬言，而差要恨鏮向審綴小綰呈交上

酥理由旳方式，來考慮颜決旳實質內容。」［中文譯本］

計論及方所

52. 綜合上訴人的陳述，可歸納出以下要點：

(1) 她認為答辯人不應根據《私隱條例》第 39(2)(d)

條和公署的《處理投訴政策》第 8(h) 段不進行

調查，亦不認同個案進行調查不能合理地預計

可帶來更滿意的結果，指更滿意的結果是答辯

人就本案進行調查，以確保其獲得的資料受《私

隱條例》第 50B 條的保障。

(2) 綜合有關的立法原意及《私隱條例》第 50(2) 款

來看，上訴人認為個案進行調査後是否發出執

行通知應取決於該項違反的嚴重程度，這也是

答辯人唯－應該考慮的事宜。由於違反《私隱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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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》第 19(1)款屬於刑事罪行，所以本案的違反

事項屬非常嚴重。

(3) 即使《私隱條例》第 50(1) 款表示答辯人「可」

向資料使用者送達執行通知，亦即使法援署巳

經作出糾正並巳向上訴人提供了有關的申請表

複本，她認為該條應解讀作答辯人在本案是有

責任必須向資料使用者送達執行通知。拒絕發

出執行通知／進行調查違反了有關的立法原意。

53. 首先，委員會認為不能忽視《私隱條例》具有補救／

糾正性質而非懲罰性質；相關政策宗旨已於委員會先前的

案件中獲充分肯定，委員會亦不見得有任何理由對此提出

質疑。

54. 此外，《私隱條例》第 39(2)(d) 的條文相當清楚地賦

予答辯人廣泛的酌情權是否進行或繼續調查 。 原則上，只

要答辯人在考慮所有有關個案的情況後，因任何其他理由

認為調查或進一步調查是不必要的 ， 便可拒絕進行或繼續

進行由投訢引發的調查。當然，該決定必須是合理，合法

和根據既定程序作出的。

55. 上訴人要求答辯人調查的事實基礎是她對涉案的文

書助理一直沒有提取該檔案，而負責的律師及律政書記又

沒有就上訴人的要求作出跟進，覺得很難想像。令她戚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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難以釋懷的一點，似乎是政府人員違反既定指引繞過部門

副主任秘書一事。

56. 根據法援署對答辯人 2023 年 1 1 月 15 日信函的回

覆，有關延誤是始於涉事職員未通報上級或部門副主任秘

書所致（「該失誤」），而該失誤直接導致法援署未有就

上訴人的查閱資料要求開立檔案並及時跟進。因應上訴人

的檔案並未有開立的緣故，委員會就後續所發生的事情並

未如上訴人般戚到詫異。雖然延誤牽涉的時問不短，但我

們可以從事情的始末理解該失誤的確有可能不牽涉任何人

員的蓄意行為。

57. 本案至為重要的一點，是儘管上訴人提出其査閱資料

要求或是被故意延遲，但她本人在其書面申述及陳詞中卻

承認她其實不清楚法援署是否有人員故意拖延她的查閱資

料要求。她由始至終亦並未提出任何說法解釋法援署人員

可有故意延遲的理由。

58. 委員會認為，上訴人所提出的質疑是一項嚴重的指

控。在不單要對上訴人，也要對法援署公平的情況下，委

員會認為答辯人理應要考慮投訴是否有依據，即是表面上

投訢是否有證據和理據支持，才決定是否展開調査。這方

面的審視，可協助排除沒有意義的投訴及防止投訴機制被

濫用，完全符合《私隱條例》第 39(2)(d)所賦予答辯人廣

泛的酌情權是否進行或繼續調查的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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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9. 上訴人具有舉證責任提供具體理據或證據以支持其

說法是一貫的原則 。 在上訴人本身並無提出實質理據支持

其質疑的前提下，委員會認為上訴人的取態看來是純粹單

憑結果而對個中原由進行臆測，令有關質疑未免流於主觀、

空泛。

60. 委員會經細心考慮本案的相關資料後，並未有發現答

辯人的查詢方向及內容存在不公或欠全面，亦認為法援署

的解釋與當時所呈現的事實並無不符。所以，我們傾向認

為該失誤為人為的失誤所致 。

61. 委員會認為答辯人接獲上訴人的投訢並根據既定程

序作出査詢後，在沒有發現任何證據反駁法援署的解釋，

或支持故意拖延處理的情況的確曾經發生或甚至有理由發

生的情況下，答辯人實在缺乏進行調查的客觀理由 。 事實

上，呈交予本委員會的證據亦不足以支持就本案進行調查 。

62. 此外，就法援署的內部人員有否疏忽或拖延、及有否

按照內部既定指引行事等，委員會認為答辯人受《私隱條

例 》 第 8 條下的職能及權力所限，所審視的範圍是有關機

構有否訂立相關措施或指引，及有關措施是否足夠以履行

《私隱條例》的要求。我們同意 ， 審視法援署的內部行政

是否涉及失當行為應為申訴專員公署的職責，而並非屬答

辯人的管轄範圍內。就此，委員會認為上訴人所引用有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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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辯人在一份視察報告中對某電力公司的措施作出評估，

顯然沒有就任何有關行政失當作出評論，與她於本案所投

訴的事宜不能類比。

63. 再者，法援署除已採取上述一連串改善措施，答辯人

亦有向法援署發出警告信函，要求法援署向全體職員提供

培訓，以及定期傳閱有關指引，確保職員遵守《私隱條例》

有關處理查閱資料要求的規定；委員會認為這都是因應答

辯人經查詢後得出的結果所作出的合理要求。而在上訴人

確認已經取得所要求的該申請表格複本的情況下，答辯人

所發現的問題已獲得適當的補救和糾正。基於《私隱條例》

所具的補救／糾正性質，委員會不見得就本個案進行調查的

話，還可以帶來甚麼更滿意的結果 。

64. 就上訴人曾主張進行調查可確保答辯人所獲得的資

料受《私隱條例》第 5OB 條的保障，所以會是更滿意的結

果；委員會認同答辯人之書面陳詞摘要內第 35 段內對《私

隱條例》第 5OB 條的解讀，亦即答辯人於本案中就算未有

就該投訴進行調查，由於答辯人已就個案行使該條所指「本

部 」 （即《私隱條例》第 7部，當中包括《私隱條例》第

37 及 39 條）的權力，第 5OB 條是適用的。關鍵是，由於

答辯人於查詢階段根本並未發現證據證明法援署違反第

50B(l)(c)條，所以上訴人所期盼的「保障」並不成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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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5. 就上訴人關於根據《私隱條例》第 50(1)條發出執行

通知的各項論點而言，無可置疑的是該條的實施是基於調

查完成而觸發的。在本案的情況下，委員會已因為上述的

理由決定本案並無調查的必要。因此，委員會認為不宜就

本案應否及如何根據第 50(1)條發出執行通知進行事實上

的判斷 。

66. 儘管如此，委員會對上訴人就該條的運作提出的法律

論點有以下見解：

(1) 委員會認為上訴人所引用的若干典據及原則，

實並未能具針對性及具說服力地支持她就《私

隱條例》第 50(1) 條的解讀；即答辯人根據該條，

於本案中並非「可」向資料使用者送達執行通

知，而是有責任必須向法援署送達執行通知。

(2) 在上訴人一面之詞並欠缺典籍支持下，委員會

不認同上訴人主張違反的嚴重程度是答辯人唯

－應考慮的事宜；參考行政上訢案件 2O20 年第

工已趾一案中的意見，委員會認為答辯人有權視

乎違規的性質、範圍和嚴重程度，決定是否行使

酌情權發出執行通知。

(3) 委員會認為上訴人所提及的兩份答辯人的調查

報告（日期分別為 2022 年 6 月 13 日及 2023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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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月 21 日）中的例子（「該些個案」），並非

構成對本案有參考價值的例子。除了當中的資

料使用者所違反的《私隱條例》規定並不涉及查

閱資料要求外，該些個案牽涉的人數往往眾多，

多是屬於欠缺相關保障私隱政策的個案 ， 且情

況每每關乎個人資料被不當使用甚至被披露予

第三者，經調査後被發現違反了《私隱條例》下

的保障資料原則。籠統來說，該些個案無論是性

質、範圍及對資料當事人影響方面，都較本案嚴

重。況且，答辯人就個別個案向已作出改善措施

的公司／機構送達執行通知，反映答辯人會就個

別情況考慮相關措施是否仍有不足之處，實在

是無可厚非之舉，但這並不代表答辯人就本案

的情況 一定要有相同的處理，因為每宗個案都

有不盡相同之處。委員會認為，觀乎本案所涉及

的違規程度及影響，以及法援署已採取的補救／

糾正措施，發出執行通知是不恰當甚至完全不

成比例的回應。

(4) 另外不容忽視的－點，是答辯人根據《私隱條

例》第 50(2)條決定是否送達執行通知時，須考

慮所關乎的違反，是否已對或是否相當可能會

對屬該違反所關乎的個人資料的資料當事人的

個人，做成損害或困擾。在這方面，委員會認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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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. 

上訴人沒有提供任何證據，有關延遲並不見得

對上訴人造成實質或重大損失或損害。

幺士卒
＂七7ii/flJ

67. 基于上述裁定，委員會現命令駁回本行政上訴，並根

據《行政上訴委員會條例》第 21(1) （」)條確認答辯人 2023

年 12 月 14 日有關對上訴人的投訢不作出調查之決定。

68. 由於答辯人在其答辯書及陳詞摘要中均保留在本上

訴案中關於訟費的立場，委員會現下令雙方須在本裁決理

由書頒布日期起計 28 天內向委員會提交有關訟費建議的

書面陳詞。委員會將隨後以書面形式作出正式訟費命令。

（簽署）

行政上訴委員會副主席

黃纪怡大律師

上訴人：缺席聆訊，授權由林進傑先生代表

答辯人：由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助理律師吳凱欣女士代表

受到遭上訢所反對的決定所約束的人：由助理首席法律援

助律師（法律及管理支援）周偉鴻先生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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